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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增持计划内容：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于 2025 年 2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《精工钢构关于控股股

东股票增持计划暨取得金融机构股份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临 2025-011）。公司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精工控股”）

下属全资子公司精工控股集团（浙江）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精工投资”）

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 12 个月内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

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，增持数量不低于 3,000 万股，不超过 6,000 万股。

 增持计划实施结果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精工投资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

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53,999,122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.68%，累计增持金额为

172,399,651.16 元（不含佣金、过户费等交易费用），增持数量已达到本次增持计

划上限（公司注销库存回购股方案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尚在债权申报期

内，以注销后总股本计算，增持后精工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为 29.98%，

未触发要约收购义务）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。

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精工控股《关于增持精工钢构股份计划完成的告知

函》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增持主体基本情况

1、增持主体：公司控股股东精工控股下属全资子公司精工控股集团（浙江）

投资有限公司。





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—股份变动管理》等相关规定，不触及要约收购，不

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

产生影响。

2、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未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减持其所持有

的公司股份。

特此公告。

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年 4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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